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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喬仲琦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2

電子信箱：1001357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0900580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090058080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委託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「友善校

園無障礙工作坊（北區）」研習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30日臺教學(四)字第1090089864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訂於109年8月6日（星期四）及8月7日（星期

五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10分，假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2樓第

三會議室（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）辦理。

三、請於109年7月27日（星期一）前至全國特教資訊網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）點選「研習報名→大專

特教研習」報名，錄取名單將於7月28日前公告，請貴校依

教師請假規則等相關規定本權責核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登

記。

四、為配合防疫措施，請事先上網確認是否錄取，研習當日請

提早20分鐘並攜帶口罩至愛國西路1號校門口進行防疫相關

檢測。如有發燒、不適等相關狀況，主辦單位保有當場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090003994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7/06 11:4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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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與否權，並請配合返家休息。

五、檢附來函及「友善校園無障礙工作坊（北區）」實施計畫1

份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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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本局設施科

56


